
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國際學生招生紛爭及申訴處理要點 

 

民國 112年 10月 24日 112學年第 1學期第 1次招生委員會會議通過 

 

一、德育護理健康學院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保障國際學生就學權益及處理招生紛爭，特

訂定「德育護理健康學院國際招生紛爭及申訴處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會為處理招生相關紛爭事件，成立招生紛爭處理小組，以校長為主任委員，教務長為總幹

事，並由主任委員於本會委員中遴選四人組成之，必要時得邀請校外公正人士或法律顧問等

出席會議。 

三、申請者對於招生程序，認為違法或不當並損及申請者個人權益，應由當事人以書面具名及檢

具證明文件，向本會提出申訴(其他方式均不受理)，以資救濟。 

四、本會之評議程序以不公開為原則，但得通知申訴申請者到會說明；申訴申請者之資料、本會

之表決及委員個別意見，應予以保密。 

五、申請者應於事件發生日起 10日內，以書面向本會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六、紛爭案件處理程序，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糾紛案件需填妥申請書，載明申請者姓名、通訊處、聯絡電話、申訴之事實及期望建議，

並檢附有關之文件及證明，以電子郵件或掛號郵寄方式向本會招生紛爭處理小組提出異

議。 

(二)紛爭案件經本會收件後轉由招生紛爭處理小組處理，應於一個月內處理完畢，將查處結

果(包括主文、事實、理由等)以書面陳請校長核定後，以書面函覆申訴人及告知行政救

濟程序，副知招生委員會；必要時，得提請本會議決，依會議決議處置。不受理之申訴

案件亦應作成決議書(包括主文與理由)。 

(三)申訴申請者於本會未作成評議決定書前，得以書面撤回申訴案，一經撤回後不得再就同

一案件提出申訴。 

(四)紛爭案件經本會評議決定書作成行政程序後，應依照決議內容實施。 

七、本要點經招生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